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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 

制度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扶贫思想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按照《农业农村部 国务

院扶贫办关于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的通知》要求和

全省产业扶贫工作部署，把建立产业指导员制度作为今后三年

推进产业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要求，

发挥多方资源，加快建立一支指导到位、服务精准、贫困户全

覆盖的产业指导员队伍，为打赢产业扶贫硬仗提供重要支撑。 

一、产业指导员的职责 

产业指导员的职责是进村入户指导贫困户产业发展，主要

包括：向贫困户宣讲产业扶贫政策；指导贫困户科学选择产业；

帮助贫困户联系项目落地；协调开展贫困户生产技术指导；引

导贫困户组建和加入农民合作社；协调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与贫

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建立贫困户产

业发展台账等。 

二、产业指导员的设置 

产业指导员原则上以村为单位设置，突出直接服务贫困户。

各要地根据贫困村产业发展实际和贫困户产业发展需求，因地

制宜设置产业指导员。贫困村“一村一品”发展基础好、贫困户

产业集中度高的，每村可以综合设置 1～2 名产业指导员；贫困

村主导产业 2 个以上的，可分产业设置，每个主导产业至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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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 名产业指导员；贫困村尚未形成主导产业、贫困户从事产

业类型分散的，可根据贫困户数量设置，按每 10～20 户贫困户

设置 1 名产业指导员。 

三、产业指导员的组建 

产业指导员的选聘坚持就地就近、充分依托现有扶贫队伍

的原则，主要从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和第一书记、结对帮扶

干部、科技副职、科技特派员、农业辅导员、村组干部中选聘；

也可从县乡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大专院校和科研教学单位从事

一线服务的专家中选聘；还可从当地乡土专家、种养能手、致

富带头人、特聘农技员、返乡创业人员、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

中选聘。 

各地县级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产业指导员的选聘工

作，产业指导员根据各地扶贫队伍人员变动情况，原则上一年

调整一次。 

四、产业指导员的工作要求 

（一）主动入户，摸清贫困户产业发展情况。产业指导员

要主动入户开展贫困产业发展调查摸底，掌握贫困户参与产业

发展的意愿、产业发展现状，了解贫困户产业发展难题，沟通

贫困户发展需求，根据当地产业规划和市场需求，帮助贫困户

选准特色产业。 

（二）加强学习，落实贫困户产业扶贫政策。产业指导员

要加强产业扶贫相关政策学习，掌握当地出台的产业帮扶举措，

并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对贫困户的政策宣传力度，尤其是财政资

金申请使用、扶贫小额信贷、特色农业保险、农产品营销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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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收益等政策，确保相关政策真正让贫困户知晓，帮助协调

有关帮扶政策落实到位。 

（三）强化联络，及时解决贫困户技术难题。产业指导员

要加强与有关产业扶贫指导专家、乡（镇）农业技术人员及“土

专家”的沟通交流，保持常态化工作联络和技术对接，接受专家

组的技术培训和到村到户巡回指导，遇到技术难题应及时向专

家组反映并寻求支持。 

（四）开展对接，促进贫困户农产品顺畅销售。产业指导

员要通过贵州农业信息网等各种方式途径了解当地主导农产品

在省内外的生产销售和市场行情，主动与农产品经纪人、农民

合作社、收购企业、电商等市场主体沟通对接，推动其与贫困

户签订产销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解决贫困户

农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化解贫困户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 

（五）加强跟踪，建立贫困户产业发展台账。产业指导员

要为对口指导的贫困户建立产业发展台账，登记贫困户的产业

名称、种养规模、销售方式、经营收入、帮扶资金、带贫主体

等情况。贫困户产业发展台账每年要及时更新完善，配合上级

管理部门的抽查。 

五、工作机构 

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联络协调工

作机制，省、市、县分别设立贫困户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

负责统筹调度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有关工作。 

（一）省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统筹

产业扶贫工作的部门，办公室负责人由统筹产业扶贫工作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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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同志担任，负责全省产业指导员调度联络，建立全省产

业指导员台账和工作推进情况台账，统筹全省产业指导员工作

推进情况，对接农业农村部产业指导员相关工作。 

（二）市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设在市（州）农委统筹

产业扶贫工作的部门，办公室负责人由统筹产业扶贫工作的部

门负责同志担任，负责本市（州）范围内产业指导员调度联络，

汇总产业指导员台账和工作推进情况台账，并报省级产业指导

员联络办公室备案，督促指导县级联络办公室开展工作，总结

当地产业指导员工作情况，并对工作推进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进

行挖掘宣传。 

（三）县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设在县（市、区、特区）

农业（农牧、农工）局统筹产业扶贫工作的部门，办公室负责

人由统筹产业扶贫工作的部门负责同志担任，负责本县（市、

区、特区）范围内产业指导员调度联络，建立产业指导员信息

台账，督促产业指导员开展产业指导工作，及时掌握产业指导

员作用发挥情况，并将产业指导员信息台账和工作推进情况台

账报省、市两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备案，总结当地产业指

导员工作开展情况；制定当地产业指导员考核管理办法，跟踪

了解产业指导员工作开展情况，对履行职责不到位、工作不作

为的产业指导员，要及时提请县级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整和

充实。 

（四）乡（镇）政府明确专人担任产业指导员联络员，负

责本乡（镇）范围内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的服务联络和保障

工作，汇总产业指导员工作推进情况台账，并将产业指导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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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进情况报县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备案。 

六、工作步骤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省、市、县三级分别成立产业指导

员联络办公室，明确乡（镇）产业指导员联络员，市级产业指

导员联络办公室负责填写本地产业指导员联络协调机构建立情

况汇总表，并报省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备案。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所有有贫困村的县全部完成产业指

导员的设置和选聘工作，市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负责汇总

当地产业指导员人员信息台账，并报省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

室备案，每年年底更新一次产业指导员台账。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所有的贫困村在村活动室公示栏公示

本村产业指导员信息，产业指导员到贫困村开展指导工作。 

七、工作要求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市、县、乡要落实好贫困户产业

发展指导员制度工作要求和部署。各级农业、扶贫部门要会同

相关部门加强工作协调，强化工作组织、指导督促，共同分析、

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地产业指导员制

度实施情况，将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产业扶贫绩效考核的重要内

容。 

（二）加强调度管理。各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要依托

产业指导员队伍，及时了解基层落实产业发展“八要素”要求、

产业扶贫政策、扶贫产业覆盖贫困户、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利

益联结机制建立等方面的落实情况。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的 15

日前，市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汇总当地产业指导员工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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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统计表，总结工作推进情况，并上报省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

公室备案，省级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汇总全省情况，形成书

面报告。 

省农业农村厅联系电话：0851-85862219（传真），邮箱：

gzcytp@163.com。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联系电话：0851-86839356(传真），邮箱：

fpbcyc@163.com。 

 

附件：1.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情况汇总表 

      2.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人员信息台账表 

      3.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4.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工作情况统计表 

      5. 贫困户产业发展台账 

 

 

 

 



附件1

市（州）
县（市、区、

特区）
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

所在部门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职务或职称 手机
联系人
姓名

手机 传真电话 邮箱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联络办公室情况汇总表



附件2

序号 县  名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专业 工作单位
职称或
职务

手机号码 指导员来源 指导贫困乡村名称
指导贫困
农户数量
（户）

1

2

3

4

5

6

7

8

9

10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人员信息台账表

指导员来源分为以下类型，选择其中一种填报：驻村工作对队员、 第一书记、 结对帮扶干部、 县乡基层农技人员、大专院校专家、科研单位专家、土专家、种养能手、 致富带头
人、特聘农技员、返乡创业人员、 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其他



附件3

单位：个、户、人

总数

其中有
产业指
导员的
乡镇数

总数

其中有
产业指
导员的
村数

总数

其中有
产业指
导员指
导的户

数

驻村工
作队队

员

第一书
记

结对帮
扶干部

村组干
部

县乡基
层农技
人员

大专院
校专家

科研教
学单位
专家

土专家
种养能

手
致富带
头人

特聘农
技员

返乡创
业人员

新型经
营主体
带头人

其他

1

2

3

4

5

6

7

8

9

10

贫困户产业指导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产业指导员选聘人数

选聘人员来源情况

合  计

序号 县名
总计

贫困乡镇数量 贫困村数量 贫困户数



附件4

序号 县名
入户宣
讲政策
（次）

指导农
户明确
发展产

业
（户）

组织培
训农民
（人）

联系开展
技术指导
（次）

解决农户
技术问题
（件）

联系协调
产业项目
帮扶农户
（户）

联系协调
产业帮扶
农户资金
（元）

联系农户
产品销售
（户）

帮助农户
销售农产
品收入

（万元）

引导农户
加入农民
合作社
（人）

协调农户与
经营主体建
立利益联结
机制（户）

1

2

3

4

5

6

7

8

9

10

贫困农户产业指导员工作情况统计表

合计

注：1、统计数据均为当年累计情况。
    2、统计表中的农户均指贫困农户



附件5

贫困户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人口数（人）

致贫原因

耕地面积（亩） 林地面积（亩）

15度以下耕地面积 15-25度坡耕地面积 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

姓  名 家庭关系 出生年月 学历

意向发展产业

意向从事工作

上年家庭收入（元） 预计今年家庭收入（元）

自己发展产业类型 种养殖产品名称 产业规模 单位（亩、头、羽） 预计年产量 预计年收入（元） 实际年收入（元）

被聘用经营主体名称 经营主体产业类型 平均每月工作天数
平均每月

工资收入（元）
实际年收入（元）

利益联结
经营主体名称

发展产业名称 土地折算入股（元）
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入股（元）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
目量化入股（元）

预计年度分红（元） 实际年度分红（元）

收购农产品名称 单位（公斤、头、羽） 预计年订单数量 实际年度收购数量 实际收购金额（元）

产销对接情况

农产品产销对接经营主体名称

注：本表作参考，各地可根据实际需求，细化修改贫困户产业发展台账表。

主要从事工作

利益联结情况

□茶叶、□蔬菜、□生态家禽、□食用菌、□中药材、□水果、□早熟马铃薯、□薏仁米、□酿酒用高梁、□ 荞麦、□特色生猪
、□优质肉牛、□优质肉羊、□冷水鱼、□其他                                      （可多选）

□自己生产管理、□在生产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打工、□在加工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打工、□在销售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打工

收入情况

其中农业产业收入（元）

实际参与产业发展情况

掌握生产技能

发展产业意向需求

生产资源情况

现有劳动力情况

贫困户产业发展台账
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基本信息

              县（市、区、特区）                 乡（镇、社区）                    村                    村民组

□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因婚、□自身发
展动力不足、□其他              (可多选）


